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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对湘黔边地区流官的管理

赵月耀,廖桔香淤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摇 要] 摇 清雍正年间,湘黔边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冶政策的实施完成,确立了清王朝直接控制下的地方流官管理体

系,将湘黔边地区纳入实际控制之中。 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使清代对湘黔边地区流官管理呈现出与内地流官管理不同

的特点。 设立苗疆官缺制度,重视流官考核,确立苗疆久任、任满升迁的政策,稳定了流官队伍,加强了湘黔边地区的统治,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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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秦汉以来,湘黔边地区长期处于“化外冶,中
央王朝从未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像内地一样行之有效

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 直至明清时期,中央政权摒

弃了以“羁縻怀柔冶为基本原则的治边理念,代之以

寻求边疆与内地政治一体化。 通过实施“改土归

流冶政策,清朝在湘黔边地区建立了府、州、厅(县)
地方行政体制,标志着湘黔边地区正式纳入清王朝

直接控制下的地方流官统治体系之中。 由于该地区

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使清代对湘黔边地区流官的

管理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流官选

任、考核、升黜等方面,关于清代对湘黔边地区流官

管理这一问题的研究,学者涉及甚少,因而,笔者选

择清代对湘黔边地区流官的管理措施作为论述对

象,以厘清这一制度设置、实施的情况,并对湘黔边

地区流官制度作用作简单评价。

一摇 湘黔边地区流官设置的缘起

流官是相对于土官而言的。 自秦汉以来,中央

王朝一直借助地方世袭头目(土官)对湘黔边地区

实施间接管理,大致经历了羁縻统治政策、土司统治

两个时期。 明代开始向土司地区派遣流官吏目辅助

土官治理,建立起土流共治的统治模式,流官吏目主

要负责监督土官并传达皇帝教谕、进行礼仪教化。
明后期,随着明王朝对土司地区统治的逐步加强,一
方面派遣更多的流官吏目到土司地区任职;另一方

面,利用土司头目犯错的机会,削夺其世袭的官爵,

派遣流官代之管理,同时,向土司地区派遣大量的驻

军,设立军事机构,通过军事机构和流官政权逐渐将

中央王朝的权威向土司地区渗透,实现王朝权力的

地方下探。 清初,在湘黔边地区继续派遣流官吏目,
广泛建立军事机构,并明确了土司要受流官节制,
“凡镇臣所驻地方,境内土司具应属其统辖冶 [1],使
中央王朝权威实现地方纵深运作。

纵观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借助流土共治的机会,
将王朝的权威逐渐跻身到土司地区。 在行政上形成

了网络状的土流共治的行政管理体制。 在强大的军

事威胁下,各土司政权逐渐地被流官控制并取代,土
司名存实亡,形同虚设,甚至有些土司的奖惩、升降

都操之流官之手,使土官对流官只能惟命是从。 如

果说土流参设制是土司走向流官的桥梁,那么“改
土归流冶 则标志着流官制代替土官制度的最终

胜利。
清朝雍正年间,伴随大规模“改土归流冶和“开

疆拓土冶等一系列“内地化冶政策的实施,彻底结束

了湘黔边地区长期游离于中央直接统治之外的现

状。 “改土归流冶直接打破旧有的土官统治或流土

共治的模式,彻底实现了以流代土。 “改土归流冶的
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土司政权被动改流,包括对

叛乱土司的征剿后改流,对犯罪土司的改流,土官死

亡后继无人被迫改流以及土民请愿要求改流等;二
是主动请愿改流,如永顺土司彭肇槐主动纳土,请归

江西祖籍[2]卷512,14213。 通过实施各种有利于增强流



官权威的措施,使土司向流官靠拢,融入流官体制

中,最终被流官制度所取代,标志着湘黔边地区王朝

直接控制下的流官统治的确立。

二摇 流官的选任、考核及管理措施

“政莫先于用人,官惟贵乎称职冶 [2]卷288,列传七十五。
选拔合适的良吏,采取合理有效的考核、升黜措施,对
于管理近两千年首次纳入中央王朝流官直接控制下

的湘黔边地区,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选拔和管理

流官成为摆在清王朝面前十分紧迫的问题。
湘黔边地区特殊的民情,复杂的地理和政治原

因,能否选拔出合适的官员关乎当地政局的稳否,
“剿固已难,既剿而绥抚之,使长治而久安尤难,然
治安之要在于得人,得其人而治之则安之冶 [3]。 因

此,选拔的流官是否得当关系着改流地区稳定与否。
然而,自“改流冶之始,人选问题一直困扰着清

政府,陷入“上难其人冶的困境[4]。 据史料记载,甚
至被选中的官员千方百计回避,不愿就职,致使吏部

选拔官员时“廷臣应推者皆畏避冶,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清朝仿照内地官缺制度淤制定边缺制度,其中苗

疆缺就是针对湘黔边民族地区设立的特殊边缺

制度。
苗疆缺是在西南苗疆地区,根据管辖面积、治理

难易等因素,针对苗疆现状划分出最要缺、要缺、中
缺和简缺四等官缺,并明确各缺内官员的任职条件,
如资历、能力等,因地、因才授官、授职,以加强对湘

黔边地区流官的选拔。 据统计,从康熙四十三年至

乾隆四十六年辰州府分防乾州厅同知共 20 人,除其

中 2 人资料记载不详细外,其余 18 人中,旗人出身

者 6 人,进士以上者有 9 人,可见,苗疆缺内官员比

较重视出身、科举功名和政治资历[5]。
据史料记载,雍正帝十分重视苗疆缺内官员的

选拔。 在雍正帝看来,官员自身过硬的素质,是管理

好苗疆地区重要的保障。 “凡属藩夷苗倮杂处省

份,若能使文武牟员清正自恃,丝毫不取小利于彼,
可保无一事也,是乃探本寻源上策,当竭力勉此。冶
[6]雍正五年,他又根据改流区的现状认为:“改流地

区地方辽阔,文武官员甚多。 期间未必尽属贤良之

辈,且恐官牟等之意,以为市民昔在水火,今既内附,
以托从前之暴虐,即略需索,亦属无伤,此等意见则

万万不可冶,并要求地方长官“严切晓谕,不妨至身

再三,且虚时留心访察,稍觉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即
时调换。冶 [7]卷64,雍正十二年二月乙亥

此后,乾隆皇帝也曾多次强调湘黔边地区苗疆缺

的重要性:“近来,改土归流,渐次安楫,然疮痍初起,

元气未复,必得循良之员,恩信兼著,调剂咸宜者,令
其心志帖服,然后可以久安无事冶,“嗣后边疆要缺应

令该督抚慎选贤员以居其任冶 [8]卷83,乾隆三年十二月丙丁。 建

议改流地区将来设立流官必须选拔贤能有威望的人

员,严禁贪官污吏混入,对欺压当地民众的恶官必须

严惩不贷。 “将应设之流官,务拣平日贤声素著,可以

安抚新疆者,题请补援。冶 [8]卷265,乾隆十一年四月辛巳防止“饰
文貌以欺耳目之辈,图声誉以求升迁,非实心实政

者冶 [8]卷83,乾隆三年十二月丙丁混入苗疆缺内。 可见,清朝对

湘黔边民族地区流官的选拔严格把关,重视对贪官污

吏的惩罚。
清王朝设置“苗疆缺冶官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

流官队伍,加强了对苗疆的统治。 苗疆官缺具有很

强的灵活性,清政府可根据形势的发展,改变“苗疆

缺冶流官的数量及驻守年限。 在湘黔边地区“苗疆

缺冶官制任职年限是与他们任职地的艰苦程度相关

的。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6 记载:贵州古州八

寨,台拱、松桃等同知,云南昭通知府、大关同知等官

职都是三年俸满之夷疆缺;贵州粮驿道,贵州安顺、
镇远等知府,长案、郎岱等同知,湖南永顺府知府、同
知、通判,永顺、龙山等县,凤凰营通判,乾州、永绥两

同知则为五年傣满夷疆缺,这些流官缺都是要缺,按
规定只要任内稍有政绩,一般三年俸满或五年俸满

都能保题即升[9]B148975鄄B148979。 任职年限会随着清王

朝对湘黔边地区统治的加强以及“教化冶的实施而

改变,甚至将“苗疆缺冶改变为与内地一样的官制。
比如将“三年俸满冶转为“五年俸满冶,再到后来“五
年俸满冶的官员“删去报满、加衔、即升之例,照内地

题缺拣补冶 [8]卷851,乾隆三十五年正月丁未。 可见,“苗疆缺冶的
设置和任职年限是根据当地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和

“汉化冶程度等因素而决定的。
流官选拔只是管理好湘黔边地区的第一步,流

官的考核和升黜,涉及到流官队伍的稳定和能否实

心办事,良好的升迁途径和优厚的俸禄也是流官安

心工作的必要条件。
湘黔边地区改流后,清政府对流官考核,严格按

照八法计吏,进行考满和考察。 考满按任职年限,三
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分称职、平常和不称职

三等;考察分为京察和外官大计,大计一般三年一

行,逢寅、已、申、亥年考察,以守、才、政、年四格,以
州县到府道两司考察属官,然后汇总督抚,待判定举

劾后,题报吏部,优等者叫卓异,卓异只行于道府以

下官,凡荐举为卓异的,经吏部复核后,即须进京引

见注册,可被推荐为卓异。
大部分流官的考核执行任满升迁的规定。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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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俸满之夷疆缺,俸满时“察其才长守洁,抚绥表

率得宜者,保题量予优叙,俟再任三年政事,果无改

撤,地方久宁者,请于加衔注册,听部准升,如本省遇

有应升之缺,拣选提升。冶 [9]B148975鄄B148979乾隆皇帝曾谕

令边疆官员,明确考核内容及升迁条件,嗣后“流官

居其任三年以后,察其汉夷相安,群情爱戴冶的情

况,才可作出是否“保题、升擢、优奖冶等决定,对那

些“恃才贪功,扰累地方,以滋事端冶的流官,必须

“从重议处,毋得姑容冶 [7]卷91,雍正八年庚戌三月辛巳。 乾隆十

四年(1749)的时候,黄平州役陈君德图奸苗妇,拒
捕伤人,乾隆认为:“苗疆非内地可比,地方官平时

不能尽心抚绥,乃纵容胥役,入伊境内,倚势欺凌,发
觉之后,即参处治罪冶,至于地方主管官员,则更应

“从重定拟,明正其罪。冶 [8]卷339,乾隆十四四月癸巳

湘黔边地区流官也有因任期内佳绩明显,任期

未满,亦可由上级保题升任的。 如柴桢则经吴达善

保题升任,由边省寒畯用至府道,擢授运使。 辰沅靖

道祖秉圭、夔舒等都曾经得到上级的保题升任,得到

朝廷的重用[7]卷39,雍正三年十二月戊辰。 按照清朝制度规

定,只要苗疆等处调补官员,必须即行升用。 如规定

乾州同知、凤凰营通判、永顺府知府、通判、永绥协同

知、永顺、保靖、桑植各县知县及典史都是五年俸满,
保题即升的官职[9]264册,B148975鄄B148979。

清政府在加强苗疆缺内官员考核的同时,还规

定苗疆缺内官职必须专人专做,对苗疆缺内的官员

采取边疆久任的制度。 “凡苗疆边缺,未经俸满之

员,如遇应升缺出,不得藉词员缺,更为紧要,奏请升

用。 至道员俸满并无保题升用之缺,再留任三年。
之后如果才守兼优,政绩卓著者,令该督抚保题送部

引荐侯录用。冶 [9]264册,B148975鄄B148979

关于苗疆缺内官员必须专人专做和边疆久任方

面,乾隆二十五年(1760)曾谕令,“嗣后专任边疆要

缺之员,概不能调办别项工程,并通查边缺内,有地

非烟瘴,宜令其久任,于俸时,或量予优叙,或准其升

衔留任,或其人实系才能出众,即于本处附近应升之

缺,酌量升擢,使该员等亦得熟悉本地事宜,实力经

理,分为允协。冶 [8]卷680,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辰 吏部依此谕旨

议定:“湖南五年俸满之苗疆各缺,永顺府知府、同
知和通判及永顺、龙山、保靖和桑植各县知县,辰州

府乾州、永绥同凤凰营通判等各缺,令该督抚拣选题

补,五年俸满之员,如果才守兼优,政绩卓著,该抚核

实保题,以升衔留任注册,俟再满三年,察其治行卓

越抚绥得宜,遇有附近应升之缺,无论应题、应调、应
选、应请旨者,俱准题请升用。 初次俸满之员,如政

绩未能卓著,人才仅属稳妥准该抚题明留任三年,果

能奋勉,仍准保题升衔。 再满三年,以附近应升之缺

题升,未经俸满之先,概不得以他缺更属紧要借此升

调,遇有应入卓荐之员,该督抚仍以荐举毋庸即行给

咨送部,俟俸满题升时,将曾经卓荐之处,于摺内声

明 请 旨。冶 至 于 “ 其 不 胜 苗 疆 之 员, 即 时

撤回。冶 [9]264册,B148975鄄B148979

从议定来看,“五年俸满冶之缺,如果政绩显著,
才守兼优,一般不会调离本缺,只是“升衔留任冶,再
等三年,经考核合格后,才会“题请升用冶。 对于首

次任期内,政绩平平的,可以给机会再留任三年,如
果在第二个三年内,政绩显著的话,仍可以“以附近

应升之缺题升冶。 同时还明确规定了,苗疆缺内的

官员不得找借口调离原缺。 此后,边疆久任制度则

以湖南为例,其余像海疆,云南粮储、驿盐等道员各

缺,都依湖南苗疆久任之例,“五年俸满,再立限三

年, 分 别 考 核 具 题, 如 不 放 任, 随 时 更 撤。冶
[8]卷83,乾隆三年十二月辛巳苗疆久任制度既稳定了流官队

伍,又促进了改流区的发展,对维护改流区的稳定起

到重要的作用。
“苗疆缺冶设置本身就是清政府因地制宜的体

现,在俸禄和提拔上政策存在倾斜是必然的。 随着

清王朝对湘黔边地区统治的加强以及“教化冶的实

施,这种政策上的倾斜也逐渐取消,甚至将“苗疆

缺冶官制转变为与内地一样的官制。

三摇 对清代湘黔边地区流官管理措施的评价

湘黔边地区多数流官是在“改土归流冶之后建

立起来的,地方流官统治体系的建立体现了中央政

权对边疆民族事务从有限干预到全面干预的转变过

程,通过建立府、厅级别的流官管理体系,将传统的

多重社会体制纳入到一个相对单一的政治框架中,
消除湘黔边地区长期近乎治外的孤立状态,使边疆

与内地在制度上融为一体。 这一过程中,朝廷委派

的流官对于实现中央政府直接管控地方具有重要意

义。 流官统治体系的建立也促使了少数民族文化和

内地文化的互动交流,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繁荣

发展。
湘黔边地区流官统治政权的确立,其实更大程

度上也是清廷基于国家整合层面和王朝权威所代表

的主流话语权的确立过程。 “改流冶前,湘黔边民族

地区类似于拥有“自治冶特权的地方政府,不利于对

“其统辖内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实施反思

性监控。冶 [10]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强专制权力弱基础

性权力是不相符的。 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其辖区内有

效的管理和控制,正如傅衣凌先生在论及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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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权力结构时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凌驾于整个

社会之上的是组织严密、拥有众多官僚、胥吏、家人

和幕友的国家系统。 这一系统利用从国家直至县和

次于县的政权体系,依靠军队、法律等政治力量和经

济习惯等方面的力量实现其控制权。冶 “另一方面,
实际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的却是乡族势力。 乡

族……是一种多层次、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

统,而且是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冶 [12]在湘黔边民族地

区乡族更多的时候是以地方政权的形式存在,如地

方世袭首领、土司头目等。 因此,清政府强化专制权

力,进行“国家政权建设冶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广度和

深度上加强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进而直接有效地控

制整个国家。
在查尔斯·蒂利看来,国家政权建设主要表现

在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

固[12]。 通过“改土归流冶,中央王朝逐步将边疆地

区纳入到国家统一行政建制中,并尝试将权力向基

层社会延伸,打破了传统流土兼治的二元政治格局,
通过掠夺土司或土司的权力,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

起治同内地的政治体制,用来消除湘黔边地区近乎

治外的孤立状态。 通过建立在府、厅级别的流官体

系,使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逐步向基层社会延伸,国
家权力得到扩张,强化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政

权的稳固很大程度上需要民众的支持,而民众支持

的前提是政权具有“合法化的能力冶,也就是“国家

运用政治符号在属民中制造共识,进而巩固其统治

地位的。冶 [13]清政府在湘黔边地区取消地方世袭特

权,设官建制,稳定流官队伍,减轻流官对当地民众

的剥削,实现对湘黔边地区的直接统治。 通过设立

专门的官缺制度———苗疆缺,选拔老练、经验丰富的

人员,因地制宜地根据湘黔边民族地区特殊历史地

理原因建立苗疆缺内流官专事专做、边疆久任等制

度,确保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延续性,防止政策的间

断。 同时,对已任职的官员采取任满即升的政策,或
三年俸满或五年俸满,即可保题升任,甚至初次俸满

人员政绩平庸,还可以给其机会再任三年的机会,
“果能奋勉,仍准保题升衔冶 [8]卷680,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丙午。
清政府的这些做法正是以巩固其统治为目的在湘黔

边地区制造的一种“合法冶的共识。
纵观,清代对湘黔边民族地区流官的管理措施

是当地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和清朝执政者共同造成

的,湘黔边地区的特性也客观上体现了清朝治理湘

黔边民族地区的政策独特性。 一批批高素质的客籍

流官奔向改流地区,促进了湘黔边地区官员客籍化

的倾向,一定程度上也巩固了该地区政治制度的统

一化。 通过流官久任和任满升迁制度,对于维护中

央王朝的民族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流官队伍,维护民

族地区的稳定和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具有一定作用。

注释:
淤 官缺制度是在政权机构内主要按民族把各种官职定

为“缺冶,根据官员的身份和资格以“官冶补“缺冶。 在清代,
满、蒙、汉等族都有固定的任官员额,一般不得变化;减设废,
由皇帝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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